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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網路的日漸普及，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常能得到許多別於傳統媒體

所發放的資訊。自前年（2012）開始，各式公民行動的可見度愈來愈高，也

讓更多高中生願意去了解，乃至有所行動。 

 

  去年（2013）大埔四戶陸續收到拆遷公告後，台灣農村陣線(以下簡稱

農陣)發起了數場公民行動，包含「七月五、救大埔」、「游擊戰」、「八一八

拆政府」，各自引發了社會各界不同的反應與討論。我們想藉由大埔事件，

了解公民行動可能扮演的角色、造成的影響，進而討論公民行動在社會中體

現的意涵。 

 

二、研究方法 

 

(一) 實地走訪大埔、與當地居民與外地的聲援者對話 

(二) 邀請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徐世榮教授與我們進行訪談 

(三) 聆聽有關於大埔議題的講座及閱讀文獻 

(四) 於曉明女中高中部共 17 班發放問卷(共 276 份，回收 213 份，回收率

77.2%)，了解高中生獲取資訊的習慣與對公民行動的看法 

 

貳●正文 

 

一、大埔事件中的脈絡簡述 

 

(一) 事件經過：從竹南基地都市計畫到政府回應毀田事件的承諾 

 

  苗栗縣政府於 2006 年時開始進行「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周邊地區特

定區」都市計畫，劃定區域多數為民地與農田（包括原為不可徵收之特定農

業區），後苗栗縣政府在未審慎評估公益性及必要性的情況下，便逕行更改

為一般農業區的農地；2008 年，苗栗縣政府應鴻海旗下群創光電的陳情，

將「園區事業專區」擴大範圍，即便廠商已公開聲明不再有對於竹南基地的

土地需求，苗栗縣政府仍依原定計畫進行土地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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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周邊地區特定區都市計畫 

(圖片資料來源：施云 (2012)。仍未圓滿解決的「大埔四戶」。上下游新聞市

集。2013 年 9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newsmarket.com.tw/blog/16813/) 

 

  2010 年 6 月 9 日凌晨，苗栗縣政府派駐警力封鎖位於大埔的農地，進

行「整地」的工作。此事件使多個公民團體發起「台灣人民挺農村七一七凱

道守夜行動」，共同喊出「全面暫停現行農地徵收作業，重新評估農地徵收

的『必要性』、『公益性』與程序問題」、「檢討政商勾結的開發模式」、「立即

修訂土地徵收相關法令」、「召開農業與土地會議」等訴求。 

 

  在事件發生的一周之內，當時的行政院長吳敦義公開表示「今後絕不輕

易動用特定農業區的農地，這個原則適用各個開發案與徵收案。」但內政部

仍將大埔事件視為個案，認為並無修法的需求。 

 

  同年 8 月 3 日，朱馮敏阿嬤因承受不起巨大壓力而喝農藥自殺，激起廣

大人民的憤怒，並促使政府做出正面的回應。吳敦義於 8 月 17 日與大埔自

救會進行協調，並達成兩項決議：1.原屋原地保留。2.農用土地集中劃設，

並依徵收前農地面積專案讓售，由苗栗縣政府協助施設農水路系統。 

 

(二) 造成大埔事件背後的因素 

 

1. 各級政府財政赤字擴大 

2. 綁樁：盤根錯節、利益交換的政治生態 

3. 對發展僅侷限於經濟成長的狹隘認知 

 

二、七一八大埔強拆事件與後續公民團體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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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時任行政院長吳敦義曾做出「原屋原地保留、土地集中劃設」的承

諾，但 2012 年內政部第 784 次都委會會議中，以影響連結車出入科學園區

為由，做出了其中三戶建物、一戶土地不予保留的決議，但是大埔四戶位於

區段邊緣地帶(圖二)，且平時根本無連結車出入，其是否滿足土地徵收的 6

個必要條件(符合法律規定、必要性、公益性、最後手段、完全補償、比例

性)，備受質疑。 

 

  2013 年六月起，此四戶陸續收到苗栗縣政府的拆遷公告。事實上，此

時由大埔自救會提起的訴訟案，司法程序仍在進行。但苗栗縣政府卻未待判

決結果出爐即發出拆遷公文，並於 7 月 18 日利用大埔自救會北上陳情時進

行拆除工作。農陣在此後進一步提出四項訴求：道歉賠償、地歸原主、徹查

弊案、立即修法，並要求政府在一個月內做出回應，否則將於一個月後(8

月 18 日)號召公民走上街頭。 

 

三、各界社會群體的投入與表態 

 

  自「七月五、救大埔」活動，數名群眾與公民團體在凱道喊出「撤銷 7

月 5 日限期拆除公告」及「要求行政院重新開啟都市計畫程序，落實原地保

留承諾」兩大訴求，卻不得政府正面回應後，各界人士紛紛對大埔事件表態，

不僅使大埔事件引起大眾關注，也為媒體提供更多元的報導素材，擴大議題

的認知。 

 

  導演、藝文界人士發起「藝文界聲援大埔活動」，聲明將以演出、創作

等各式行動表達對大埔居民的支持，並於 7月27日舉辦「大埔行動電影院」，

希望透過藝術形式向社會傳遞訊息、將藝術作為議題溝通的媒介──這些文

化行動所帶來的力量，顯示出藝文界在大埔事件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同時，多名長期關注土地相關議題的學者也成為公民運動發起人與參與

者，號召人民走上街頭表達訴求，並提供專業的知識與協助。學生群體則以

大學在校生為主，透過網路快速的資訊傳遞與串聯，聲援大埔、同時也是不

服從行動的主要參與者，並致力於與社會大眾溝通與擴大議題認知的角色。 

   

四、游擊戰──以徐世榮教授被捕與洪崇晏受傷為例  

 

  在 718 強拆事件後，台灣農村鎮線發起游擊戰略，將正副總統、行政

院長江宜樺、苗栗縣長每日行程公布於社群網站上，各地聲援大埔的群眾

在馬吳江劉造訪之處進行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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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徐世榮與洪崇晏抗議被捕過程 

 

  2013 年 7 月 23 日，數名聲援民眾前往塔城街一帶，欲向總統表達對大

埔事件的不滿，試圖從各方進入封鎖區而遭警方阻擋。 

 

  其中學生洪崇晏因遭警方推倒，頭部受傷送醫。後有約六名警察至醫院，

聲稱欲將「現行犯」洪崇晏帶回分局問訊。而政大教授徐世榮則在經過長安

西路口高喊口號時，被警方以公共危險罪與妨礙公務罪逮捕。當晚徐世榮教

授被移送士林地檢署，檢察官認為罪證不足，將其請回。 

 

(二) 後續 

 

  蘋果日報在隔日(7 月 24 日)以頭版報導此事件，在各式媒體上也都佔有

一定篇幅。同日，28 名刑事法教授也發出聯合聲明，批評警察自陳雲林事

件至今，多次出現濫權執法，違反《刑事訴訟法》。該聲明指出，對於濫權

之公務員應立刻開始偵訴，以真正落實國家對人民自由權的保障。 

 

  8 月 5 日，徐世榮在一千多名律師連署支持下，赴台北地方法院公開提

出刑事自訴，希望能遏止警察濫權並追究上級裁量是否失當。對此國安局表

示，當日警察執行勤務時，並沒有驅離徐世榮，而是因為其跑到馬路上才因

交通安全將他帶離。 

 

  (三)影響分析 

   

  此次教授被捕及學生受傷的事件一來因具足夠的話題性，二來包括之後

各界紛紛表態，都使得許多主流媒體願意以較大篇幅報導。不論各方的觀點

與對此事件的評價為何，至少已引起許多人的注意，並能讓其中一部份人更

進一步地了解此事件中警察濫權的問題與捍衛言論自由的精神。 

 

五、八一八拆政府、把國家還給人民 

 

    自七一八強拆事件後，農陣與大埔自救會向政府提出四點訴求：「道歉 

  賠償、地歸原主、徹查弊案、立即修法」，並要求若政府未在一個月內做出 

  正面回應，將於八月十八日在凱道進行「拆政府」公民不服從行動。 

 

(一)「拆政府」定義 

 

  農陣發言人蔡培慧表示，「我們要拆的是盤根錯結的金權政治與各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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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政商利益的結構。」（蔡培慧，2013）這裡拆政府的定義是指拆除上述的

體制，訴求「把國家還給人民」。 

 

(二)〈把國家還給人民宣言〉與訴求 

 

  農陣於 8 月 16 日發表〈把國家還給人民宣言〉連署活動，在內文中針

對被財團綁架的政治體制，向政府提出三點要求： 

 

1. 「土地徵收條例修法，一次到位，落實公益性、必要性及建立民主

對等的聽證程序。」（台灣農村陣線，2013） 

2.  「停止浮濫徵收，加速檢討現行工業開發、都市計劃之必要與合理

性，完成國土計畫法立法，建立長久的制度基石。」（台灣農村陣線，

2013） 

3.  「修訂公投法、降低選罷法門檻，落實政治民主。全面稅改，建立

以人民需求為本的經濟體制，落實經濟民主。」（台灣農村陣線，2013） 

 

(三)佔領內政部行動 

 

  在八月十八日當天晚上十點左右，主辦單位向群眾宣布準備遊行前往行

政院，實際上則翻牆進入內政部守夜靜坐。 

 

  內政部為土地徵收條例、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及住宅政策的主管機

關，但卻無法有效評估公益性及必要性，縱容浮濫的炒地皮行為橫行，侵害

人民的基本人權，而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縱容與默許，使地方政府為了解

決財政赤字而大規模與民爭地，甚至「內政部本身更以推動合宜住宅及新市

鎮之名，大行炒地皮之實，儼然是土地炒作最大的發動機」（台灣農村陣線，

2013） 

 

(四)影響分析 

 

  此次大規模的拆政府行動，體現了「一方有難、八方來援」的精神，全

台各地的自救會紛紛到場響應，且當天更有約兩萬名群眾自主性地到現場聲

援，足以展現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農陣發言人蔡培慧曾解釋公民不服從的

意涵：「明知跨越體制界線仍選擇承擔責任，證明抗爭不是衝動行為，是經

過自主思考、為了凸顯結構問題的一連串過程。」（蔡培慧，2013）這次因

著大埔事件而引發的行動皆代表了重要的意義：原先處於權力相對弱勢的公

民社會向前跨出一大步。面對既有的利益與金權政治，公民不服從更發揮了

監督與施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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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張藥房老闆死亡及後續 

 

  2013 年 7 月 18 日遭強拆四戶之一的張藥房老闆張森文，於 9 月 18 日

溺斃，這已是因大埔事件喪生的第二條人命。隔日凌晨，三四十名學生至總

統官邸潑漆、撒冥紙抗議。大埔事件原本因「九月政爭」而減少的曝光度又

自度提高。 

  2014 年 1 月 3 日，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大埔區段徵收案部分勝訴：內

政部未審查此徵收之必要性及公共利益，且苗栗縣政府未展開土地價格之實

質協商，故判決敗訴。但關於原地重建及土地返還等要求，法官認為因土地

已挪作道路使用，客觀上已無法返還等原因，判決大埔四戶敗訴。 

 

七、高中生獲取資訊習慣及對公民行動的看法 

 

    我們想透過這份問卷了解的是，高中生如何獲取資訊、與他人討論議題   

  的頻率、較受高中生關注的範疇、高中生對議題所做的行動及對公民運動的 

    看法。 

 

  根據表一的結果，我們發現大多學生喜愛的類型是屬於娛樂領域的影視

明星(綜藝娛樂)、電影戲劇；新聞時事則是知性領域中人數較多的，另外專

題報導、知識頻道等則較少。而多數人的資訊來源為網路、電視、報章雜誌

及朋友，講座則人數偏少，顯示大部分高中生倚賴電子媒介大於紙本，透過

人的互動得到的資訊又比自己實際行動(聽講座)的比例高出許多。 

 

 
（表一資料來源：參考相關資料後自行整理） 

54.90% 

10.70% 

27.40% 31.20% 

10.70% 

50.70% 

64.20% 

5.10% 

20.90% 24.20% 

一、高中生平時偏好的資訊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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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資料來源：參考相關資料後自行整理） 

 

 

（表三資料來源：參考相關資料後自行整理） 

（表四資料來源：參考相關資料後自行整理） 

 

 

（表五資料來源：參考相關資料後自行整理） 

68.80% 76.70% 

34.40% 28.80% 
39.50% 

53.00% 

86.00% 

22.30% 
6.00% 0.00% 

二、高中生平時的資訊來源 

3% 

28% 

35% 

27% 

7% 

三、高中生主動蒐

集議題資訊之頻率 

從不 

很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2% 

21% 

41% 

30% 

6% 

四、高中生是否常主動

向他人傳遞議題訊息? 

從不 

很少 

偶爾 

經常 

總是 

50.20% 

72.60% 

33.00% 

19.50% 

1.90% 5.60% 4.20% 7.90% 

五、對於議題，高中生曾經有過

那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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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資料來源：參考相關資料後自行整理） 

 

（表七資料來源：參考相關資料後自行整理） 

 

  針對表三及表四，多數人的頻率光譜落在「偶爾」，顯現多數人對於主動

蒐集、傳遞資訊的積極度並不高。在參與議題的經驗面上，我們依成本付出多

寡列出「轉貼文章」至「籌備議題相關活動」等選項，轉貼文章的比率明顯勝

於他者，又因學校時常邀請講者到校演講，所以普遍都有聆聽講座的經驗。值

得注意的是，聽講座是高中生在行動中比率最高的，但高中生藉由講座獲取資

訊的比例卻是最少的。我們認為這是學生的期待及需求，與學校傳達的訊息無

法契合的結果。 

 

  多數人對公民行動的態度是友善的，而大家對參與者的想像也非常多元，

公民行動所組織的群眾，本身存在歧異性高的多元價值，因此很難以單一詞彙

形容這些群眾，根據問卷的結果，我們發現大部分高中生認同公民行動在社會

上的重要性。性別、媒體、教育、環境、學生權益是高中生較關注的領域，我

們認為除了有身分的因素(教育、學生權益)外，社會的主流議題(性別、媒體、

環境)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這段時間(2012~14)引起較大風波的核能及國光石

52.60% 

22.10% 

63.40% 
67.60% 

7.50% 

47.40% 

68.50% 

27.20% 

2.30% 

40.80% 

60.60% 

5.60% 

20.20% 
13.10% 

3.30% 
9.90% 

6.10% 
1.90% 3.80% 3.80% 

六、你對社運參與者的看法為何? 

62.00% 

23.90% 
48.80% 

16.90% 15.00% 

42.70% 
18.80% 

54% 

15.50% 16.00% 

62.40% 

七、高中生較關心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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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議題、反媒體壟斷、多元成家法案等，在學校的能見度也比其他議題高。 

 

參●結論 

 

  在採訪徐世榮教授的過程中，教授不斷強調，「公民運動是公共政策改變的

最前緣。」這句話令我們印象深刻，更進一步體會到：在政治體系之外的公民社

會是社會改革的重要動力。公民行動透過媒體的報導製造社會輿論，激起了廣泛

的討論與爭辯，而這正往往是社會變遷的開始，因為唯有經過不斷的討論與被討

論，某些具有爭議或不被主群體認同價值精神才會不斷的重新建構，並在重新建

構的歷程之中促進社會的變遷，且這些變遷可以是器物上的、制度上的、價值上

的。大埔議題相較其他的土地徵收及都市更新下的受害者，在主流媒體佔有相當

的篇幅，因此能夠號召較多的公民力量，也更進一步促使政府有較為正面的回應，

由此可以看出公民社會的力量愈大，就愈能制衡與監督政府的施政及作為。透過

網路社群的轉載與資訊流通，公共議題在社會的能見度逐漸提高，也愈能以起更

多人民關注並參與公共議題，進而對政府施壓，推動公共政策的改革。 

 

  我們認為社會上對於公民行動的概念需要被重寫，通常大眾會直觀地將公民

行動局限於抗議、遊行、靜坐等等行為，但事實上，我們平時能夠實踐的例如擴

大議題認知、班級宣傳，以及其他較軟性的溝通媒介，也是公民行動的一環。藝

術在大埔事件中便是很好的例子，如短片與電影、行為藝術與表演藝術等。它跳

脫了單單純文字的敘述或生硬的資料，以較能被社會大眾理解的形式傳遞理念，

並在與觀者互動的過程中讓觀者有實質的體會，重新建構觀者，甚至是公民運動

的參與者本身，對於公民議題的認知與想像。  

 

  另外，公民行動更再現了「社會上不被看見的苦難」，社會表層光鮮亮麗的

中上、上層階級，他們對於生活周遭的底層人民缺乏想像，甚至不願意去直視社

會上的「醜惡」。但透過公民行動給予社會的衝擊，在彼此衝撞對話的過程中，

社會上的苦難攤在這些社會地位較高的人眼前，逼得他們不得不去看見、承認「社

會上正在發生這樣的事」，進而引發「行義」的思考與行動。我覺得這是公民行

動極為重要的存在意涵。 

 

  而從我們調查的問卷結果，發現多數高中生對公民運動的想像是友善樂觀的，

我們這一代對網路的普遍運用使接收的訊息更加多元，相較於以往只透過傳統媒

體了解議題，我們能接觸到更多不同於主流媒體的聲音，這些聲音會促使我們看

見被傳統主流媒體隱藏的那一面。大埔事件中的公民運動，讓我們進而觀察公民

社會的重要性與必要存在；而透過實際的參與公民行動、採訪教授，與大埔的實

地走訪，更使我們切身經歷了公共討論的過程及價值認同的重建，並認知到即使

身為高中生，對於台灣的公民社會與公民參與，仍然有我們能夠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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